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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任务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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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岸电设施建设改造全面覆盖
一是组织形成岸电建设方案，印发设施摸底、推广应用等系列工作文件，完成长江经济带泊位岸电设施全面核查统计，编制《长江经济带货运码头低压岸电改造升级技术指南》《长江经济带运输船舶岸电系统受电设施改造推进方案》等技术方案，为岸电建设提供全流程技术支撑。二是搭建跨区域线上服务平台，研发长江经济带港口岸电设施服务系统，打破沿江11省（市）之间的数据壁垒，提供全流程线上服务，实现建设动态实时管控、跨省申报高效协同。三是完善岸电设施建设运营全链条技术标准，制定《港口岸电设施术语》等国家标准，推动出台低压岸电连接系统接插件尺寸兼容性等行业标准，统一建设、检测、维护、检验全流程技术要求，推动岸电产业规范化发展。试点实施以来，累计完成长江干线79个大型客运码头泊位、25个商品车滚装码头、103个集装箱泊位、1336个3000吨级及以上干散货泊位的岸电设施标准化建改造，实现长江干线省际客船、商品车滚装船、集装箱船等岸电受电设施建设改造全覆盖。
2、 岸电使用管理政策进一步完善
一是推动修订《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》，紧跟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管理使用总体形势的发展变化，针对长江干线船舶类型复杂、水文条件特殊等实际情况，广泛调研论证与征求意见，为办法出台提供技术支撑。二是深度参与地方关于岸电建设与运营的立法研究，推动江苏、安徽、重庆、湖北等沿江省市出台船舶污染防治条例，聚焦港口和船舶岸电常态化推广、规范化应用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，推动形成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制度支撑体系。三是因地制宜推动出台岸电政策，针对用电成本高、干支流政策不协调等问题，配合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推出降低码头岸电收费标准、提升港船岸电匹配度、将岸电服务纳入港口核心服务范围等系列优惠举措。试点实施以来，推动沿江省市出台岸电政策性文件8项，形成《低压交流岸电桩技术规范》等10余项标准规范与技术指南，推动形成较为完备的长江干线岸电建设、使用和监管制度体系。
3、 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实现常态化
一是建立标准化执法机制，制定《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监管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《长江海事局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检查工作手册》等文件，构建涵盖执法流程、检查要点等要求的执法规范，通过规范化、智能化执法监管，遏制违规行为，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二是创新智能化监管模式，依托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（AIS）构建码头电子围栏，支持自动核查船舶用电记录，有效提升执法效能。三是用好信用激励约束机制，将岸电管理纳入多维信用评级模型，通过赋码分级管控，实施信用奖惩联动，对高信用船舶给予优先过闸等激励，对违规船舶精准管控，推动形成自律机制，破解岸电使用“可持续性差”的难点。试点实施以来，实现船舶靠港使用岸电规模化、常态化，长江经济带11省市累计服务300余万艘船舶利用岸电5.6亿度，节约船舶能源成本约8.4亿元，替代燃油13.1万吨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.2万吨。2025年1—11月，长江经济带船舶靠泊靠港累计使用岸电超过2.2亿度，同比增加27%。
4、 岸电监管信息系统全面推广
一是印发岸电监管信息系统推广应用通知及实施方案，明确信息系统建设总体目标与基本要求，细化系统建设、上线运行、培训推广、数据共享等任务分工，明确责任主体与时间节点，为系统建设提供制度保障。二是推动系统使用培训全覆盖，先后组织系统使用培训20期，覆盖11个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港航企业人员1万余名，建立数据采集与服务反馈闭环机制，实时响应用户诉求，实现岸电使用、监管、服务全流程闭环管理。三是整合资源实现一体化服务，接入江苏省、上海市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等单位长江干线岸电相关系统，统一整合至“长江e+”平台，实现“一键扫码用电”，构建基础数据统一、监管与服务闭环的智慧岸电监管体系。系统上线以来，累计关联主管部门账户2499个、港口企业账户2625个、航运企业账户3107个，录入岸电设备14911套，实现长江干线岸电监管要素全覆盖，推动岸电设施智能化、平台功能自动化、监管模式协同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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